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位考試 

相關文件繳交辦法 
  

 110年 12月 6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法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修業及

學位考試規則第十二、十七、十九、二十四訂定之。 

第二條 論文計畫書之字數不得少於三千字，並應具備下列各項

內容： 

一、論文題目。 

二、研究背景。 

三、研究方法。 

四、論文章節架構。 

五、參考文獻目錄。 

六、論文預定進度表。 

七、歷年成績單。 

第三條 本班學生修正論文題目，須填具本校碩、博士班更換指

導教授及論文題目申請單，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並經

執行長核准後送交專班辦公室辦理。 

第四條 本班學生修畢畢業學分，並於修業期限內通過論文計畫

審查書審查後，自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當學期學

校行事曆規定休學截止日期間內申請學位考試。且應填

具本校碩、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表（含擬聘考試委員姓

名及略歷表），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並經執行長核准

後送交專班辦公室辦理。 

第五條 本班學生申請論文口試時須繳交論文口試本三本，以A4

雲彩紙製作封面，於口試日期前二週內送達口試委員。 

第六條 本班學生學位考試及格者，應繳交論文平裝一本並由專

班辦公室保存，及繳交平裝或精裝二本並由本校圖書館

及國家圖書館保存。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